
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3·12”一般溺水

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3月12日15时15分，由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接的鄯善县连木沁镇二塘沟水厂出水管道安装流量计施工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溺水事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64万元。2022年3月12日鄯善县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2022年于5月29日向鄯善县人民政府提交事故调查报告。2022年6月6日鄯善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2023年10月8日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鄯善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批复不当为由起诉至吐鲁番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6月14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鄯善县人民政府关于《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3·12”一般溺水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
2024年7月1日经报请鄯善县人民政府同意，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重新成立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由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总工会、纪委监委等部门人员组成，再次对“3·12”事故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严格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组织水利专家再次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调查取证、查阅资料，现已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对事故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得一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兰某某，注册资金：壹仟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14年11月17日，经营范围：销售计量仪表、机械设备、智能一卡通系统软件开发、水资源远程监控管理系统软件开发、水位监测系统软件开发、仪器仪表制造、电气设备安装及售后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新疆鄯善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保障站（以下简称：农村饮水保障站），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经费来源：全额事业，开办资金6873万元，有效期自2018年3月13日至2023年3月13日，业务范围：为乡镇自来水建设提供管理保障、负责各乡镇农牧民、畜饮水、改水防病、供排水工程的编制、计划组织实施改水、供排水工程的设计、预算、施工建设、供水站的运行管理及相关社会服务。

3.鄯善县连木沁镇二塘沟水厂（以下简称:二塘沟水厂）系农村饮水保障站派出机构，水厂厂长左某某，负责二塘沟水厂全面工作，共有员工7人，水厂于2021年10月20日投入运营。

4.鄯善县水利局。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吐某某负责水利局党组全面工作，具体分管饮水保障站工作；党组副书记、局长沙某某负责水利局行政全面工作，具体分管柯柯亚流域运行调度中心工作；党组成员、副局长、总工程师王某某负责水利局工程建设管理、运行维护，具体分管坎尔其流域运行调度中心工作。

（二）供水工程情况
二塘沟水库至二塘沟水厂供水管线工程由鄯善县城安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属鄯善县重点水资源配置工程二塘沟水库至鄯善县工业园区饮水管道工程第一标段。该工程于2017年3月2日开工建设，2017年11月30日完工，项目总投资716万元。建设内容包括：管道施工总长8000米、建设进排气井6座、排水井3座、控制阀井3座、镇墩浇筑51座。建设工程由吐鲁番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设计，河南兴河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委托新疆卓越项目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理。2017年12月15日，建设工程通过了竣工验收，并于2021年9月28日交付农村饮水保障站运行管理。

（三）设备采购情况

2021年12月7日，鄯善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保障站（以下简称甲方）通过互联网政采云平台与新疆得一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订网上超市合同，合同约定购买7台无线远传流量计，合同总金额为14.3948万元（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费、培训费以及保修费、税费等）。

（四）设备安装情况

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第五条约定：安装调试（如有）由乙方负责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按照甲方要求完成货物的安装调试，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法律法规，采取安全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均由乙方承担。该改建工程于2022年3月11日开始施工，项目经理张某林，负责流量计采购、安装项目全面工作；公司指派沙某智负责组织流量计安装的现场施工管理工作。               

二、事故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1年6月初，自治区水利厅检查组到二塘沟水厂检查时，要求安装流量计将水厂出水量数据远程上传至自治区水利厅。
8月17日，鄯善县水利局党组召开会议研究决定购买安装流量计，并由农村饮水保障站具体负责实施。

12月7日，农村饮水保障站通过政采云平台与新疆得一公司签订网上超市合同，合同约定：“由乙方负责按照甲方要求完成流量计的安装调试，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法律法规，采取安全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12月22日，新疆得一公司将订购的流量计运送到二塘沟水厂，厂长左某某负责接收验货，由于冬季寒冷无法施工作业，送货的工人建议明年天热后再组织安装。水厂厂长左某某将此情况向农村饮水保障站站长张某某进行汇报，张某某同意天气转暖后再安装流量计。

2022年3月初，水厂厂长左某某向农村饮水保障站站长张某某请示安装流量计事宜，张某某同意尽快安装。

3月6日,新疆得一公司流量计采购安装项目负责人张某林（一直在库尔勒市）通过电话安排公司员工沙某智联系施工人员安装流量计，沙某智找到鄯善县城郊水厂副厂长艾某某，让其帮忙介绍安装流量计的工人。
3月8日,沙某智通过艾某某提供的电话找到鄯善县达朗坎乡英坎儿孜村5组村民高某，告诉高某鄯善县连木沁镇二塘沟水厂需要安装流量计，问高某是否会安装，高某说会安装，最后双方商定安装流量计劳务费用为3000元。
3月11日早上8时，高某开车带着同村3组的艾某、依某一行3人从达朗坎乡英坎儿孜村出发前往二塘沟水厂。

10时30分，高某一行3人到达二塘沟水厂，水厂厂长左某某安排水厂职工白某某将高某、艾某、依某3人带到2号供水控制阀井施工现场，该阀井长4米、宽3.21米、深3.13米，井口上方盖有两块水泥盖板。
11时左右，左某某安排水厂职工白某某从二塘沟水厂将流量计运送到2号控制阀井施工现场。
13时左右，施工现场负责人沙某智安排铲车将2号控制阀井井口盖板推开后，水厂厂长左某某安排职工白某某关闭2号控制阀井阀门后，沙某智安排高某、艾某、依某3人进入2号控制阀井实施作业。

13时30分左右，水厂职工白某某回厂部吃饭。

14时左右，高某一行3人在作业现场吃完午饭后休息。

15时左右，高某一行3人进入2号控制阀井开始进行拆卸作业。
16时左右，随车吊司机张某院将安装材料送到2号控制阀井口。

17时左右，作业人员高某因安装工具未带全，同时发现时间已晚，就给水厂厂长左某某打电话告知明早再来，将前面卸下的管道阀门螺栓重新装好后返回。
18时20分，左某某安排本厂职工阿某打开2号控制阀井阀门，恢复正常供水。

3月12日9时25分，水厂厂长左某某电话通知本厂职工阿某去关闭控制阀井阀门。

10时15分，水厂职工阿某关闭2号控制阀井阀门后返回水厂向左某某报告：“阀门已关好”，并请事假回家。阿某开车走到水厂门口时遇见高某等3人开车过来，便告诉他们阀门已关好，高某等3人就直接赶往2号控制阀井口。

11时左右，现场负责人沙某智、水厂厂长左某某、随车吊司机张某院到2号控制阀井作业现场，看见高某等3人正在阀门总成下游40cm处实施管道切割作业，左某某没有交代什么就走了，沙某智、张某院留在作业现场。

12时左右，安装作业人员高某、艾某、依某3人将管道切割到三分之一时，发现管道内无水，就继续实施切割作业。

13时左右，安装作业人员高某等3人将管道切割完成后吃午饭。

15时左右，高某等3人吃完饭后下至控制阀井，使用两台小型千斤顶住插盘袖管（承插口），继续实施安装流量计作业。
15时15分左右，2号控制阀井阀门袖管（承插口）与主管道连接处突然崩脱，上游管道内大量水涌出，高某正好位于控制阀井爬梯处，见状立刻向上爬至井口时，发现艾某、依某2人不知去向，就大声呼叫救人。现场负责人沙某智听到呼喊声后，立刻跑到2号控制阀井口救人。
15时18分，沙某智打电话告知水厂厂长左某某出事了，说在施工作业时管道突然涌水，已将2号控制阀井淹没，3名施工人员只有高某爬上来了，其他2人不知去向，请求速来救援。
15时26分，水厂厂长左某某组织职工赶往事故现场同时打电话向农村饮水保障站站长张某某报告事故情况。

15时33分，现场负责人沙某智给新疆得一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某林打电话报告事故情况，并告知有2名作业人员溺水失踪。
15时40分，水厂厂长左某某带领职工赶到现场迅速组织救援，因水势大、控制阀井深，无法看清底部，判断2名作业人员可能被水压吸进管道冲向下游，就立即组织救援人员赶到下游550米处的3号控制阀井，吊开水泥盖板，并调集挖机、铲车及切割设备等，同时，组织职工将下游管线泄压阀全部打开排水卸压，实施救援。

20时20分左右，救援人员在管道上切开豁口后，发现艾某、依某2人被卡在管道过滤网处，救援人员迅速将2名人员打捞出来，此时2人已无生命体征。
（二）现场勘验情况

鄯善县二塘沟水厂在二塘流域管理站办公室（原运行调度中心）北侧620米2号控制阀井处安装电磁流量计，2号控制阀井长4米、宽3.21米、深3.13米，事故发生点（2号控制阀井）与上游1号控制阀井间距离长38米，距上游弧形闸门约118米，距上游大坝放水洞平板闸门（进口检修闸）约208米，坝顶与阀井底部高程约67米，距下游3号控制阀井550米，供水管线总长8千米。

（三）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置

接到事故报告后，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16时50分左右，立即组织县应急、公安、消防、120等部门工作人员赶往事故现场，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力量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并对事故现场采取停工、停止供水措施，防范事故再次发生。同时要求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原因开展调查，并督促事故单位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17时40分左右，应急救援小组通过实地查看，分析认为另外2名作业人员可能被水吸入管道后冲到下游3号控制阀井，卡在过滤网处，经请示现场指挥部领导后，救援小组决定对3号控制阀井总成上游过滤网处进行切割。
20时20分左右，救援人员将艾某、依某2人在3号控制阀井过滤网处打捞出来，此时2人已无生命体征。

三、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在2号控制阀井内进行管道切割作业时，未对上游承插式控制阀总成采取有效的安全支护及固定措施，在管道完全切割后，管道整体受力发生变化，在上游水头压力作用下，阀门袖管（承插口）发生脱离，上游管道大量涌水，导致事故发生。
原因分析：作业人员在实施安装流量计作业前未对2号控制阀井做好有效的安全支护及固定措施，同时未关闭上游1号控制阀井阀门，导致2号控制阀井阀门带压，作业人员将2号控制阀井下游管道切割后，管道整体受力发生变化，在上游水压作用下，2号控制阀井袖管（承插口）与上游管道承插连接部位发生脱离，造成阀井内管道大量涌水，导致2名作业人员被吸入下游管道内溺水死亡。
（二）间接原因

1.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超经营范围承接水利工程项目[
]；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施工作业前未制定施工作业方案，违反《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将流量计安装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个人[
][
]；在施工作业前未开展隐患排查，在未排除上游管道带压情况下对管道进行切割[
]；在有限空间作业未制定施工作业方案[
][
]；现场管理人员不具备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

2.鄯善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保障站：未对新疆得一公司资质及作业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进行审核[
]，未按规定对水厂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未向施工单位提供地下管线资料[
]；鄯善县二塘沟水厂未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1号阀井阀门损坏的隐患未及时发现消除[
]；未安排专人对施工作业现场监督管理[
]。

（三）其他原因

鄯善县水利局作为鄯善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保障站主管部门，未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对农村饮水保障站日常安全生产工作监管不到位，对二塘沟水厂流量计安装工程施工情况不清楚、不掌握。
（四）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3·12”溺水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2人）

1.张某林，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未组织制定施工方案；未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具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对此事故的发生领导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犯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依规处理。

2.沙某智，作为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安装流量计现场施工负责人，不具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未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就安排施工作业；未向作业人员发放劳动防护用品；对此事故的发生管理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犯罪，建议移送交司法机关依法依规处理。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此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依法依规处理。
2.兰某某，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长期不在岗，失控漏管，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施工现场情况不了解，未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未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不具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对此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兰某某依法依规处理。
（三）对监管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鄯善县水利局，作为鄯善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保障站行业监管部门，履职不到位。鄯善县人民政府已于2022年6月10日对鄯善县水利局进行约谈，并给予全县通报批评，同时责令鄯善县水利局向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2.张某某，鄯善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保障站站长，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对施工现场开展行之有效的监管；未能及时发现并督促施工单位消除事故隐患，对此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鄯善县纪委监委已于2023年3月21日对张某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3.龚某，鄯善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保障站副站长，分管农村饮水工程建设管理、运行维护、教育培训工作。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未能及时发现并督促施工单位消除事故隐患，对此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鄯善县纪委监委于2023年3月21日对龚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左某某，鄯善县连木沁镇二塘沟水厂厂长，受单位指派负责流量计的安装管理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负责的水厂情况不清楚，不掌握；未对1号控制阀井阀门损坏情况进行排查；未配备应急器材，事故救援不力，对此事故的发生直接管理负有责任。鄯善县纪委监委已于2023年3月21日对左某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由技术工五级降为普通工）。

五、防范措施

1.新疆得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要认真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项目部要切实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严禁将安装施工项目转包或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强化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认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提升从业人员对自身岗位安全风险辨识能力和安全生产意识。

2.鄯善县水利局、鄯善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保障站要认真总结、深刻汲取“3·12”事故教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认真组织员工深刻反思、讨论分析事故原因，强化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提高安全防范能力，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及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要求,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监管、隐患排查治理，切实消除各类事故隐患，确保生产安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二条：公司的经营范围有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六条：施工单位从事水利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加固和拆除等活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 HYPER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9792868&ss_c=ssc.citiao.link" \t "https://baike.sogou.com/_blank" �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8958-2006  4·b：地下有限空间：包括地下管道、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工程、暗沟、隧道、涵洞、地坑、矿井、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及化粪池等。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款：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施工单位在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时，应当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六条：项目法人在对施工投标单位进行资格审查时，应当对投标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以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进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HYPER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6113114&ss_c=ssc.citiao.link" \t "https://baike.sogou.com/_blank" �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七条：项目法人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施工可能影响的毗邻区域内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广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资料。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